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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宗旨 

國立宜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教師及研究人員參與產學合作，以提高本校產

學合作成果，特依據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國立宜

蘭大學產學合作成果績優教師獎勵與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定義 

產學合作績優教師係指本校之專任（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積極參與產學合作有

所成效，堪為表率者。 

三、承辦單位 

本校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勵與遴選之承辦單位為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 

四、獎勵審議項目 

(一)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前三個會計年度，所主持（擔任計畫主持人）並已簽約執

行之產學合作計畫案，其計畫經費、件數及管理費。 

(二)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前三個會計年度所獲得技術移轉或授權件數及金額等項

目。 

(三) 前兩項審議所需統計資料，計畫管理費核定總金額由本校主計室提供。技術移

轉或授權之件數及金額等資料由研發處提供。並由研發處於每年三月底前統籌

彙整認列年度之計畫管理費及技術移轉管理費，若為跨年度計畫案，則依計畫

期程佔認列年度之比例計算。 

五、審議方式 

(一) 由研究發展會議就相關單位提報之統計資料審議並遴選績優者。 

(二) 每一年度辦理乙次，已獲本獎勵之教師三年內不得重複受獎。 



(三) 獎勵名額以每年度全校獎勵二名為限。 

(四) 上述計算方式排除屬兼任行政職務所提出之計畫。 

六、 獎勵方式 

當選產學合作績優教師者，各頒獎牌乙面，及獎勵金五萬元，並於適當場合由校長

頒發，以資表揚。 

七、 獎勵經費來源 

本法所訂之獎勵經費由校務基金自籌收入下支應。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規辦理。 

九、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